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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03）

中 期 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業績摘要

— 集團收入上升13.1%至457,100,000美元

— 股東應佔溢利減少51.1%至8,500,000美元

— 電訊產品業務表現欠佳影響集團純利

— 電子學習產品業務表現強勁

— 承包生產業務表現理想

—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美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偉易達集團（「本公司」）的董事宣布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截至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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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已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之六個月 止之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收入 2 457.1 404.1 915.2
銷售成本 (323.6) (272.5) (633.9)

毛利 133.5 131.6 281.3

銷售及分銷成本 (85.0) (73.4) (150.7)
管理及其他經營費用 (18.6) (21.5) (47.9)
研究及開發費用 (20.0) (15.7) (33.2)
索償之淨收款 3 3.3 — —

經營溢利 2&4 13.2 21.0 49.5
財務收入淨額 5 0.4 0.2 0.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除稅前正常業務溢利 13.6 21.2 49.9
稅項 6 (5.1) (3.8) (3.6)

股東應佔溢利 8.5 17.4 46.3

股息 7
　—  中期 2.3 6.8 6.8
　—  末期 15.8

每股盈利（美仙） 8
　—  基本 3.8 7.7 20.5
　—  攤薄 3.7 7.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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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第三十四條  —  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各項會計政策，與二零零四年度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
策一致。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設計、製造及分銷消費電子產品，主要業務分部是電訊及電子產
品業務。

收入是指本集團向第三方銷售貨品和提供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所產生的營業額。

主要報告模式  —  業務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
收入 收入 （虧損） （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電訊及電子產品 456.2 402.9 13.4 23.5
其他業務活動 0.9 1.2 (0.2) (2.5)

457.1 404.1 13.2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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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報告模式  —  地區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
收入 收入 （虧損） （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北美洲 299.5 310.8 1.2 16.3
歐洲 123.4 78.1 6.4 5.0
亞太區 22.5 11.8 1.4 (0.5)
其他 11.7 3.4 4.2 0.2

457.1 404.1 13.2 21.0

3 索償之淨收款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本集團與  Lucent Technologies Inc.（「朗訊」）就本集團基於二零零
零年收購朗訊的  Wired Consumer Products Business 之相關資產及負債時，朗訊及
Lucent Technologies Consumer Products, L.P. 提供之補償承諾向朗訊申索的若干賠償達
成協議。

在扣除附帶費用後，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已收取3,300,000美元之淨收款並已計入
綜合損益表。此協議包括另一付款，在扣除附帶費用後約為3,300,000美元，此款項將
於收款時計入集團之綜合損益表內。

4 經營溢利

計算經營溢利時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折舊 9.3 9.4
出售有形資產之虧損 0.2 0.6
出售待售資產之收益 (0.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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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收入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利息支出 (0.1) (0.1)
利息收入 0.5 0.3

0.4 0.2

6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香港 2.9 3.4
　美國 1.9 0.2
　其他國家 0.3 0.2

5.1 3.8

　本期稅項 3.9 3.8
　以前年度準備不足 1.2 —

5.1 3.8

就溢利計徵的稅項是按照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6

7 股息

(a) 期內應佔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0美仙
　（二零零三年：3.0美仙） 2.3 6.8

於結算日後宣告派發的中期股息尚未在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7.0美仙（二零零三年：2.0美
仙），期內已核淮及支付的總數為15,800,000美元（二零零三年：4,500,000美元）。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 8,500,000美元（二零零三年：
17,400,000美元）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225,600,000股（二零零三年：
225,500,000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 230,600,000股普通股（二零零三年：
225,500,000股）計算，即本期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並就認股權證及僱員購
股權計劃而視為無償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作出調整。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告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每股普通股份1.0美仙之中期股息予於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上述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以美元支付，惟註冊地址在香港之股東將可收取
等值港幣之股息，而名列本公司英國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則可收取等值英鎊之股息。等值
港幣及英鎊之股息均以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
供之中位㶅率計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本公司將不會接受股份過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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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獲得派發中期股息之權利，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處之當地時間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
戶登記處辦理登記。

本公司之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為  Butterfield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於英國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為  Capita IRG
Plc, Bourne House, 34 Beckenham Road, Kent BR3 4TU, DX91750, Beckenham West, United
Kingdom，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為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46樓。

財務回顧

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集團收入上升13.1%至457,100,000美元。集團
所有業務的收入均錄得增長，其中電子學習產品業務的表現尤其突出，期內收入增加
66.8%。此項業務的成功關鍵在於改革了產品系列，其中電視學習系統V.Smile更廣受歡
迎。承包生產業務受惠於全球經濟復甦，訂單數量增加，亦因而帶動收入增長20.6%。至
於電訊產品業務，雖然面對北美洲市場的激烈競爭，但受到歐洲市場業務增長的刺激，
令期內收入輕微上升。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集團的收入中有66.5%來自電訊產品業務、
20.8%來自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及12.7%來自承包生產業務。在地域分布方面，北美洲市
場佔集團收入的65.5%，而歐洲和亞太區市場則分別佔27.0%及4.9%。

集團毛利為133,500,000美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131,600,000美元輕微上升。二零零五
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毛利率為29.2%，而去年同期則為32.6%。

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北美洲無繩電話市場競爭激烈所致。儘管電訊產品銷量因歐洲
市場表現理想而略有增長，但北美洲市場競爭加劇，令產品跌價速度較預期快，因而令
集團的盈利水平下降。同時，零件供應於本財政年度初期曾出現緊張，削弱了節約成本
的成效。此外，某大客戶因業績欠佳而取消訂單，亦使集團盈利水平受損。儘管如此，
V.Smile 的銷情理想，使偉易達的電子學習產品逐漸奪回在北美洲市場的貨架空間，並
為集團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帶來可觀的盈利貢獻。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股東應佔溢利為8,500,000美元，較二零零四財
政年度同期的17,400,000美元下跌51.1%。同期，集團因成功索償而獲得3,300,000美元的非
經常性收入。

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在二零零四財政年度銳意執行節流措施，但二零零五財政年度的目標
則是推動增長。因此，隨著電子學習產品的銷量上升，其銷售及分銷成本亦相應提高。
此外，為配合  V.Smile 的推出，電子學習產品業務推出了強大的廣告宣傳攻勢，亦令銷
售及分銷成本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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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集團成功出售位於墨西哥的廠房及公司，該等資產乃於二零零零年收購自朗訊消
費性電話業務，集團從是次交易中取得1,800,000美元的利潤。

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集團在產品研究及開發方面的支出為20,000,000美元，佔集
團收入的4.4%。集團會繼續嚴格控制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務求維持
精簡的營運架構。

股息

董事會考慮集團之業績後，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美仙。

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集團的財務資源持續穩健。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手持現金60,800,000美元。除
了為數甚低的未償還借貸外，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幾乎全無債務。現有的借貸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其中大部分須於一年內償還。借貸乃按固定利率計息，以集團若
干設備作為抵押，並以歐元及美元為單位。集團現擁有足夠的流動資金以應付未來的營
運資金需求。

財務政策

集團的財務政策目標是管理集團環球營運所涉及的匯率換算及計息貸款利率所承受的波
動風險。集團的政策是不參與任何投機活動，但會透過遠期外匯合約和息率掉期以對沖
重大風險。

營運資金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的存貨及應收賬款水平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大幅增
加。考慮到集團業務受到季節性因素影響，此水平仍為穩健。期內，存貨及應收賬款的
週轉期分別為115日及62日，而去年同期則為112日及61日。

業務回顧

電訊產品

電訊產品業務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面對嚴峻挑戰，儘管收入微升1.7%至304,000,000
美元，但盈利卻受到多項負面因素影響。

北美洲無繩電話市場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出現激烈競爭，由於需求遜於預期，產
品跌價速度因而較預期快。此外，偉易達某一主要客戶因業務欠佳，積壓大量存貨而取
消訂單。產品組合未如理想，亦影響該業務的競爭力。因此，雖然期內集團在北美洲的
電訊產品銷量能維持與去年同期相若的水平，但收入卻有所不及，結果北美洲的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下跌10.7%至251,400,000美元，現佔集團電訊產品總收入的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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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情況更複雜的是，期內原材料成本上漲，尤其是易受石油價格影響的塑料，以及流動
電訊行業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對電子零件的需求殷切，因而令該業務在零件的成本減省
方面未能達到去年同期的相若水平，對邊際利潤構成壓力。

集團已針對上述問題採取應變措施，包括精簡營運架構、提高生產效率、重組管理層，
以及開發新產品來填補市場空隙。集團又重組營銷架構，透過改善產品組合及訂價策略，
更具效益地為客戶服務，而一般行政費用亦同時減少。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電訊產品
業務之行政總裁孔捷思先生為追求個人理想而離開偉易達，集團行政總裁黃子欣先生會
繼續帶領該業務發展。

在北美洲以外地區，歐洲市場的業務進展良好。隨著集團取得新客戶，並與現有的大型
固網電話公司客戶合作提升銷量，使當地的銷售額大幅上升約1.7倍／168.0%至40,200,000
美元。截至本財政年度的首六個月止，歐洲市場的銷售額由二零零四財政年度上半年佔
電訊產品業務總收入的5.0%，上升至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的13.2%。

電子學習產品

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持續強勁復甦，收入大幅回升66.8%至
95,100,000美元，盈利亦顯著增長。

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標誌著電子學習產品業務的重要里程碑。新開發的電視學習系
統  V.Smile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底面市，隨即大受零售商及消費者歡迎。V.Smile 採用電
視遊戲形式，配備設計獨特的主機及操控桿，集娛樂與教育功能於一身，適合3至7歲的
學前兒童使用。

V.Smile 配備設計完善，並採用小熊維尼、蜘蛛俠、Care Bears 和叔比狗等著名卡通人物
的遊戲盒帶。偉易達與迪士尼、Marvel、American Greetings 和華納兄弟等公司訂立了有
關卡通人物的使用權協議。現時，V.Smile 是市場上唯一的同類型產品，填補了零售商
與使用權授權公司所窺準的市場空隙。

V.Smile 系統的主機於推出後首三個月的銷量遠遠超出集團預期，而開售初期的 Smartridges
遊戲盒帶對主機的銷售比例亦較預期高，反映這項產品將為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帶來優厚
的經常性盈利潛力。

V.Smile 在美國、德國、法國和荷蘭等地榮獲多個與玩具及教育相關產品的獎項，這些
獎項配合策劃周詳、目標明確的電視及報章雜誌宣傳活動，以及設計吸引、資訊豐富的
銷售點陳列，均有助進一步提升該產品的銷量。

V.Smile 的銷情理想，加上市場推廣的力量，已幫助電子學習產品業務逐漸奪回在北美
洲失去的零售貨架空間，以及提高消費者對偉易達品牌的認知度。同時，良好的銷情亦
對經全新改革的產品系列帶來正面的影響，當中包括有及沒有採用授權卡通人物的傳統
嬰兒及學前兒童產品。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這些產品在北美洲和歐洲的銷售情
況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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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北美洲的銷售額大幅回升接近1.3倍／129.4%至31,200,000美元，而歐洲的銷售額亦
大幅增加40.3%至56,100,000美元  ，令集團在歐洲市場保持其領導地位。

在主要市場以外，偉易達在拓展其他市場方面亦取得進展，包括中國內地。目前，集團
的電子學習產品已遍及內地超過20個城市。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偉易達更榮獲
由中國玩具協會頒發的「中國優秀玩具企業」殊榮，以表揚集團在玩具行業的成就及所作
出的貢獻。

承包生產業務

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承包生產業務的收入增加20.6%至58,000,000美元，盈利則保
持穩定。

該業務的收入顯著增長，主要歸功於兩個因素。首先是全球電子製造服務市場復甦，於
二零零五財政年度首六個月增長達12.0%，刺激消費者對集團現有承包生產客戶的產品需
求。此外，偉易達以優質而靈活的服務擊退其他製造商的競爭，成功取得這些客戶的訂
單。

上述因素亦使承包生產業務在期內贏得兩項舉足輕重的供應商獎項，包括首次榮獲由英
國專業音響設備生產商  Soundcraft 所頒發的獎項。

在歐洲與日本市場，業務增長特別強勁，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分別佔承包生產業
務總收入的46.7%和20.0%，而北美洲所佔比例則輕微下降至29.1%。按產品類別劃分，切
換式電源供應器及專業音響設備分別佔承包生產業務總收入的32.2%和26.0%，  繼而是
家庭電器18.3%和無線產品12.1%。

雖然面對邊際利潤受壓，但偉易達的承包生產業務仍能成功保持穩定的盈利。儘管電子
零件供應緊張及石油價格上漲，導致原材料成本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上半年上升，而客
戶亦繼續要求降低成本，然而憑藉集團的採購力量，加上效率超卓的小組生產模式和與
供應商的密切關係，令該業務能有效抵禦成本上漲的壓力。

展望

對偉易達來說，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下半年仍然充滿挑戰。雖然電訊產品業務的盈利在本
財政年度下半年可望改善，但集團預期全年股東應佔溢利仍會低於二零零四財政年度。

電訊產品方面，偉易達在北美洲無繩電話市場上將繼續面對激烈的競爭。雖然集團預期
電訊產品業務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下半年的收入或未可增長，但節流成效將可改善盈利。
另一方面，集團在歐洲取得一位新的原設計生產客戶，因此預期當地銷售額將可持續增
長。

在電子學習產品方面，V.Smile 的良好勢頭可望持續，集團預期此項產品將於二零零五
財政年度下半年為電子學習產品業務帶來更高的銷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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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將不斷透過執行完善的傳媒攻勢和店內宣傳，推廣其品牌及電子學習產品。集團預
期將可進一步奪回貨架空間，但顯著的改善成果將會於下一財政年度才會出現。在擴展
業務的同時，集團將繼續保持精簡的營運架構，以紓緩原材料或零件價格上漲所帶來的
影響。

長遠而言，集團將積極爭取更多特許使用權的安排、開發新一代的  V.Smile 遊戲，以及
推出更多創新的產品，尤其是針對增長迅速的學前兒童市場，以進一步提升電子學習產
品的銷售額及盈利。

隨著全球電子製造服務市場在二零零五財政年度下半年可望持續增長，但增長步伐與上
半年比較或會稍為放緩，集團預期承包生產業務的收入將會繼續增加，而盈利則保持穩
定。

為保持邊際利潤，集團將物色更多本地供應商和改善營運資金，繼續致力節省成本。集
團亦會專注開拓邊際利潤豐厚的業務環節，以及尋求在汽車零件和醫療設備製造領域的
發展機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回顧期內，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
告事項（包括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未經審核之中期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錢果豐先生、馮國綸先生及田北辰先生，三位均為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們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內，除某些獨立非執行董事無指定任期外，均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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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互聯網站發布業績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段至第46(6)段所載之規定，須予公布的所有財務及其他相
關資料，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互聯網站發布。

於此公布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為黃子欣先生、李偉權先生及四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錢果豐先生、馮國綸先生、田北辰先生及汪穗中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子欣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